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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全体师生: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2024 年国家助

学贷款工作指引〉的通知》（桂教办〔2024〕592 号）要

求，现将我校 2024 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免息范围

对 2024 年及以前年度毕业的贷款学生 2024 年内应偿

还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予以免除，参照国家助学贷款贴息

政策，免除的 利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承担。

（二）本金延期偿还范围

经借款学生自主申请，2024 年内应偿还的国家助学贷

款本金可延期 1 年偿还。按照有关规定，助学贷款期限最

长不超过 22 年，延期贷款不计罚息和复利，风险分类暂

不下调。



（三）免息办理流程

免息无需借款学生申请，开发银行将按照《通知》有

关规定自动免除相关利息。

（四）本金延期偿还申请流程

1.申请渠道。借款学生需登录国家开发银行学生在线

服务系统，按照系统提示完成本金延期偿还申请。本金延

期偿还申请不可撤销。

2.申请时间。不晚于《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借款合同》或《国家开发银行校园地助学贷款借款合

同》等文件约定的 2024 年偿还日前三个工作日。（具体

内容详见附件 1）

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级学生资助管理

部门（教育局内）办理。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

家长(或其他监护人等)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一）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高等学

历教育的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

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

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正式录取，取得真实、

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或高校

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

3.家庭经济困难，家庭所能获得收入不足以支持学生

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用；

4.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国家助学贷款。



（二）贷款金额及年限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

过 16000 元，不低于 1000 元。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

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最

长贷款期限：剩余学制加 15 年、最长不超过 22 年。

（三）办理流程

1.首贷（之前未办理过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

统“https://sls.cdb.com.cn”注册、申请 2024 年度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打印申请表，学生和共同借款人一起前往

户籍所在地县（市、区）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办理申贷手

续，签订借款合同。

首贷出示材料：贷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原件、

录取通知书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户口簿原件

（如果学生及共同借款人不在一本户口上，则需双方户口

簿原件）、（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

原件，未经预申请的学生需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家庭经济

困难认定申请表》并个人承诺。（首次申请办理流程及申

贷材料详见附件 2）

温馨提示：部分地区办理提供材料可能不同，请提前

向户籍所在地县（市、区）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咨询，做

好贷款前的材料准备。

2.续贷（往年已办理过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可网上自助办理或现场办理。

网上自助办理：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学

生在线系统进行续贷申请，续贷申请通过以后，网上签订



合同，等待审批结果，审批通过以后下载贷款合同以及受

理证明。

现场办理：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在

线系统进行续贷申请，打印《申请后



0776-2630630。

附件:

1.《国家开发银行承办的国家助学贷款 2024 年度免息

及本金延期偿还》

2.《2024 年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指南》

3.《广西县级学生资助机构地址及联系方式》

4.《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证明模板》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学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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